
北京市财政局文件

京财会(2 01 7J 1063 号

北京市财政局转发财政部关于印发

〈岱监会ìt准贝i蹄42号一持有待售的1目标力资产、

处置组和终止经营〉的通知

市属各单位，各区财政局:

为规范企业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、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会

计处理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))，财政部修订了《企业

会计准则第 42 号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、处置组和终止经营)) , 

现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执行中有何问题，请及时反馈市财政局会计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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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关于印发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

资产、处置组和终止经营》 的通知(财会(2 01 7] 13 

号 )

(联系人:李连合;联系电话 68416482 ， 13391586988) 

此件主动公开

北京市财政局办公室 20 1 7 年 6 月 2 日印发

。
白



京贝才会 (201 7) 1063 号附件

财政部文件

财会 (2017) 13 号

财政部关于印发《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一一

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、处置组和

终止经营》的通知

国务院有关部委、有关直属机构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

单列市财政厅(局)，新』医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，财政部驻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，有关中央管

理企业:

为了适应社会主义 '市场经济发展需要，规范持有待售的非流

动资产、处置组和终止组营的会ll"处理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，根

据《企业合计准则'一二基本准则>>，我部制定了《企业合计准则第

42号一一持有特售的非流动资产、处置组和终止经营))，现予印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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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所有执行企业合计准则的企业施围内执行.我部此前发布的有

关持有持售的非流动资产、处置姐和终止经营的合计处理规定与

本准则不一致的，以本准则为准。

执行中有何问题，请及时反馈我部@

附14二 : (<企业合计准则第12号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、处

置组和终止经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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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一一

才肯?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、 ~盟组和搀止经营

第一王军总则

第…条为了规范企业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绍的分

类、计量和列报，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，根据《企业公叶准则一一

基本准则))，制定:本准则，

细二条本准则的分类和列报规定适用于所有非流动资产和

处置组:[。

处置怨，是指在卢项交易中作为整休通过出售或其他方式卢

并处置的一组资产，以及在该交易中转让的与这些资产直接相关 '

的负债I盼处置组所屈的资产级或资产组组合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

第 8 号一一资产减攸》分摊了企业合并中取得的商誉的，该处j:

组应当包含分摊至处置均1ft甘商誉。

第豆，条本准则的计量规定:lit用于所有非流动资产，但下列

各项的计里::lí.!!.J1~其他相关会计准则;

(一)采泪公允价他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，适

用《企业会计〉削Q~ $在 3 号一一，投资性房地产)};

( 二 )采用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计，量的生物资产，

适用《企业余'日唯则第 5 号~一生物资产));

(三)职工薪酬形成的资产，适用《企业会计准则| 第 9 号一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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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工薪酬));

(四)递延所得税资产，过/自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一­

pfflt批}};

(五)由企融工具相关会，计准则规范的企融资产，边用企剧!

工具相关会计~iì则;

(六) ~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准则规范的保险合同所产生的权

利，适用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准则.

处置组包含适用木准则计量规定的非流动资产的，本准则的

计量规定14:用于整个处置翩。处置~Jl中负债的计量适用相关会计

准则 。

第四条终止经臂，是指企业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、能够单

独区分的组成部分，且该组成部分已经处置戎划分为持有待售类

别:

(一 ) 该组成部分代农户;吸独立的主耍业务或卢个单独的主

婴级管地区 ;

(二)该组成部分是拟对一项独立的主要J业务:或一个单独的

主要经营地区进行处置的一项相关联计划的 一部分;

(三)该组成部分是专为转售而取得的子公司，

第二草草 扮有待售的非就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

第五条企业主要通过出售(包括具有商业实屑的非货币但J:.

资产交换，下网)而非拌续使用一项非流动资产成处置组收回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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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í:lff价值的，应当将其划分为排有待售类别。

第六条斗1，流动资产成处置组划分为持有待'售提剿，应当问

ai 满足下列条件:

(一)根据类似交易中出售此类资产或处置组的悦例，在当

前状况下即可立即出售;

(二) tl:i爷板可能发生，即企业已经就卢项出售计划作出决

议且辄得确定的购买~.讯预计出售将在一年内先!Jt.有关规定

要求企业相关权力机构成者监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出售的，应当已

经获得批准。

确定的购买承诺，是指企业与其伪方签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

的购买协议，该协议包含交易价格、时问和足够产厉的边约惩罚

等重要条款，使协议出现重大调整或者撤销的可能性极小，

第七条 f企业专为转售网取得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，在取

得目满足"预计出 f且将在一年内完成"的规定条件，且短期(通常

为 3 个月)内很可能满足持有待倭央别的其他划分条件的，企业

应当在取得自将其划分为持有待您提别。

第八条四企业无法控制的下列原因之一，与1放非关联方之

间的交易未能在一年内完成，且有充分证据表明企业仍然承诺出

售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，企业应当继续将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

圳分为持学I待售类别:

( 一 )买方或其他方意外设定导致出售延期的条件，企业针

对这些条件已经及时采取行动，且预计能够自设定导致。Il:l售延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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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条例二)t且一年内顺利化解-延期因素;

( 二 )1:61皮生罕见情况，导政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成处置

i.H未能在一年内先成出售，企业在最初 一年内巳经针对这些新情

况采取必要抽施且贯主新满足了持有待售类别的划分条件"

第九条将有待倍的非流动资产耳目处置组不怦满足持有待售

提别划分条件的，企业不应当继续将其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。

部分资产成负债从持有待舍的处置绍，中移!给后，处置组 Ij:t剩

余资产l~ ßí，债新组成的处置组仍然满足持有待替类别划分条件

的 3 企业应当将新组成的处置规划分为排有待舍类别，否则应当

将满足持有待售类别划分条件的非流动资产单独划分为持有待

咎类别 。

第十条企业困出售对子公司的投资等原因导款共丧失对子

公司控制权的 1 无论出售后企业是否保留部分权益性投资，应当

在拟出售的对子公司投资满足持有待偿提别划分条件时，在坷'公

司个别财务报波中将对子公旬投资整体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，在

合并财务报袋中将子公司所有资产和负债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。

第十一条 企业不应当将-<1以结束使用而非出售的非流动资

产成处置分J 划分为持有待您提划，

第旦掌持有待僵的非流动资产或~置细的计最

第十二条 企业将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首次划分均持有你

偿提别前，应当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规定计量才1'-流动资产或处置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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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各项资产和负债的账部价他.

第十三条 企业初始计量或在资产负债表日茧新计盘持有

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时，其账币1价值高于合允价值~~.会出

售费用后的净额的应当将，账l面价值减记至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

用后的冷.烦，减记的~似确认为资产J戒值损失，计入当期损益，

同时计扶持有待偿资产~位准备。

第十四条 对于取得日划分为持有待偿提别的非流动资产

成处置剑，企业应.当在初始计量时比较假定其不划分为持有待您

提别情况下的初始计量金额和公允价值减.i' r.H'~星费用后的净蚁，

以两者孰低计量. l'涂企业合并中取得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外，

由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以公允价值减去出t 费用后的净额作为

初始计量企额而产生的差额，应当计入当期损益，

第+五条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重新计量持有待售的处置

组时，应当首先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规皮计量处置组中不适用本准

则计盘规定的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，然后按照本准则第十三条

的规足进衍会计处理仿

第十六条 对于持有待笛的处J&.组确认的资产减他损失鱼、

坝，应当先抵狱:，~.'l组中商誉的账面价值，再根据处置m. r.r适用

本准则计量规定的各项非流动资产账面价值所占比重，按比例抵

减á't账丽价值。

第十七条 后续资产负债表臼持有待咎的非流动资产公允

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增加的，以前减记的企概应当予以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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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，并在划分为持有待告f ~电别后确认的资产减攸损失企秽(内转回，

转回企额计入当期报i益。划分为持有特偿提别前布1I认的资产减他

损失不得转团"

留十八条 后续资产负债来日持有待俗的处置组公允价侬

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均1额增加的，以前~~l己的企额应当予以恢复，

并在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后适用本准则计量规定的非流动资产

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命锁内转回，转回合锁计入当期损益。已抵

减的商替账而价值，以及适用本准则训'最规jt的斗)，流动资产在划

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前确认的资产减他损失不得转圆。

~十九条 持有特俗的处置组确认的资产减他损失后挨斗fQ'

回合坝，应当根据处置组中 |徐商誉外边用本准则计量'规定的各项

非流动资产账而价他所占比重，按比例增加其账面价f自..

第二十条 持有付倍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中的才)，流动资

产不应计提折旧成摊销，持有待倍的处置组中负债的利息和其他

费用应当继核予以确认.

第二十一条 非流动资产 ll.\t处置组因不再满足持有待售类

别的圳分条件而不再继续划分为持有待倍~ fiJÙ li民斗)ö流动资产从

持有待售的处置组中 ~~ I徐时，应当按照以下两者轨低计量:

(卜"一-→)划分为才抖扮4守习爷有J待售炎别前的账面价f俯俄直虫扎.， 核按t照似定不划分

为持有持售类另别灿州4小川t情|

后的企额;

(二. )叮收回企A锁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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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企业终止确认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成处置组

时，应当将尚未确认的利得成损失计入出期损益。

第四2在罗IJ报

第二十五条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来中区别于其他资产单独

列示拎有待倍的非流动资产或持咐待售的处置组中的资产，区别

:f其他负债单~!k 3J1J 示持有待售的处置级中的负债。持有，恃偿的非

流动资产成持有待倍的处置组中的资产与持有待倍的处置组中

的负债不应当相互抵销 3 应当分别作为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列示。

部二十四条企业应当在利润袋中分别列示持续经I营损益和

终止级管损益。不特合终止雄瞥定义的持有待曲的非流动资产或

处置组，其减{直损失和转回企锁及处置，捐益应当作为持续经营损

益列报"终止经营的减值损失，耳扭转回金额等经营损益}).处置损益

应当作为终' .11:.经营损益列报。

第:二十五条 i企业应当在附注中被露下列信息:

( 一)持有待售的 才1"流动资产或处置细的出t~~川和主要类

别，以及每个类别的账丽价值和公允价似;

( 二)持有待售的斗1，流动资产成处置组的出售原因、方式和

时间安排;

(二)列报持有待售的才1"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部;

(四)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持有待售的处置组中的资产

确认的减他损失及其轮回企额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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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ï.)与持有待侈的非流动资产~处置组有关的其他综合收

益累计金额;

(六)终止经营的收入、费用、利润总额、所创税费用(收

放)和净利润;

(七)终止经营的资产成处置组确认的减值损失及其转回企

领;

(八)终止经营的处置损益总额、所得税费用(收报)和处

置净-损益;

(九)终止经营的经管活动、投资活动和练资活'动现企流量

净额;

(寸. )归服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持织经营报益和终·止经营损益。

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在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

日之间满足持有待咎类别划分条件的，应当作为资产负债表 fl)首

二|卡调整事项进行会，计处理，并按照本条(一) .在(三)的规定进

行披蜡。

企业专为转位而取得的扮有待售的号公司，应当按照本条

(二)至(五)和(十)的规JE进行披露。

2自二十六条对于当期首次满足持有待售类别划分条件的非

流动资产或处置剑，不应当调整可比会计期间资产负债呆。

第二十七条对于当期列报的终止经营，企业应当在当期财

务报表中，将原来作为持续经营损i~列报的信息重新作为叮比会

计期间的终止级管损益列报，并按照本准则卸二十五条(六)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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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、(九)、(十)的规定被露巧Î;~，会计期间的信息.

第二十八条拟结束使用而非出您的处置组满足终止经营定

义中有关:组成部分的条件的，应当自停止使用自起作为终止经管

列报，

第二十九条企业因出售对子公词的投资等原因导致其丧失

对于公司拟制权，且 i我号公司符合终止经营'定义的，应当在合并

利润载:中列报相关终止经营损益， ~j'按照本准则第二卡五条(六)

至 (十)的规定进行披露。

第二十条 企业应当在利润袋中将终止经营处置损益的调

整合额作为终止经营损益列报，并在附注中披露调酷的1~，质和企

部i ，可能引起调整的情形包括:

( 一)般终确定处置条款，如与买方商定交易价格调整顿和

补偿企;

(二)消除与处置相关的不确定因素，如确定卖方保留的环

保义务，或产品质量保证义务;

( 三)履行与处置相关的职工新刚|支付义务.

卸二十一条非流动资产成处置组不再继续划分为持有付1\!f

JE别Ji，X，非流动资产从持有待侈的处置组中移除的，企业应当在当

期利润我 1:1:1 将非流动资产成处置组的账面价值调整合:顿作为协

续经营损虫在列报，企业的子公司、共同经营、合营企业、联营企

业以及部分对份营企业或联营企业的投资不再继纷划分为持有

待售类别成从持有待售的处置组中移l珠的，企业应当在当期财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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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表中相应阀按各个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后可比会计划闷的比

较数据"企业应当在\qt;.主中披晖下列f宫 ，息:

(一)企业改变非流动资产成处置组 i封信计划的原因;

(二. )可比会计期间财务报表中受影响的项目名称和影响命

糊。

第三十二条终止经营'不再满足持有待售袅，别划分条件的，

企业应当在当期财务报农中，将原来作为终止经营损益列报的信

息鼓新作为可比会计期间的持续经营损益列报，并在附注中说明

这一事实。

t在且意附则

第三十三条本准则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.

对于本准则施行目存在的持有付售的非流动资产、处置组和

终止经营，应 当采用米米适用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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